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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港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85号）文核

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公开发行了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

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713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债券代码“127039” 。

（三）“北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7月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1月5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7年6月28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北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8.35元/股。

1．2022年5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

上所持股份后的总股本1,772,393,0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4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35元/股调整为8.1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2023年5月17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3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

由8.1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

关公告。

3．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90号）核准，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5,617,977股，发行价格7.12元/股，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5月13日在深交所上市。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00元/股调整为7.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

年5月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4．2024年6月6日， 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55,7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95277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80元/股调整为7.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

公告。

5．自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因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累计回购注销9,515,074股股份。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

港转债”转股价格由7.60元/股调整为7.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6．2024年11月22日， 公司实施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49,94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51000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59元/股调整为7.4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1月2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相关公告。

7．2025年5月28日， 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137,86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46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44元/股调整为7.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

公告。

8．2025年10月22日， 公司实施了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69,655,79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80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39元/股调整为7.3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10月2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

关公告。

二、赎回情况概述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北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1．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

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12月22日至2026年1月22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二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北港转债” 当期转

股价格（即7.31元/股）的130%（含130%），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已触发“北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6年1月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北港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

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北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后续“北港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北港转债”赎回价格为101.13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当期应计利

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

个付息日（2025年6月29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6年2月13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80%*229/365≈1.13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

13=101.13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北港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过程

1．“北港转债”于2026年1月22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当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北港转债”的议案》。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披露了《关于提前赎回“北港转债” 的公告》，并于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了提前赎回

“北港转债”的提示性公告，告知“北港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6年2月9日为“北港转债”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2月12日为“北港转债”的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6年2月13日起“北港

转债”停止转股。

4．2026年2月13日为“北港转债”的赎回日，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北港转债” 。

5．2026年2月26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账户），2026年3月2日为赎回款到达“北港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

日，“北港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北港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后，“北港转债” 尚有22,135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

量为22,135张，赎回价格为101.13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8%，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2,238,512.55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五、赎回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北港转债”的面值总额为2,213,500.00元，占发行总额的0.07%，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亦不会影响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本次赎回完成后，“北港转债”（债券代码：127039）将在深交所摘牌。截至赎回

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北港转债”转股累计增加387,671,726股，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二）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况

由于“北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前后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量无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2026年1月24日）

本次变动后

（2026年2月12日）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

1,300,340,832 53.93 1,300,340,832 51.66

注：本次变动前的持股比例以2026年1月24日的总股本2,410,969,362股计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况

由于“北港转债” 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2025年7月4日）

本次变动后

（2026年2月12日）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

限公司

268,145,692 11.32 268,145,692 10.65

注：本次变动前的持股比例以2025年7月4日的总股本2,369,644,158股计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六、摘牌安排

自2026年3月3日起，公司发行的“北港转债”（债券代码：127039）将在深交所摘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北港转债”摘牌的公告》。

七、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北港转债”累计转股387,671,726股，公司总股本因“北港转债” 转股累计增加387,671,726

股。 公司最新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2年1月4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6年2月12日）

数量

比例

（%）

可转债

转股数量

其他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66,612,039 22.44 - -6,375,782 360,236,257 14.31

1、国家持股 - 0.00 - - -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360,033,539 22.04 - - 360,033,539 14.30

3、其他内资持股 6,578,500 0.40 - -6,375,782 202,718 0.01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0.00 - - -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6,578,500 0.40 - -6,375,782 202,718 0.01

4、外资持股 - 0.00 - - - 0.00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 0.00 - - - 0.00

境外自然人持股 - 0.00 - - -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6,822,415 77.56 387,671,726 502,354,082 2,156,848,223 85.69

1、人民币普通股 1,266,822,415 77.56 387,671,726 502,354,082 2,156,848,223 85.6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0.00 - - -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0.00 - - - 0.00

4、其他 - 0.00 - - - 0.00

三、股份总数 1,633,434,454 100.00 387,671,726 495,978,300 2,517,084,480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总股本为截至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2022年1月4日）的股本情况，变动后总股本为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

日）的股本情况；

2.上述转股期间股本结构变动（除可转债转股外）包括：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注销、高管锁定股变化以及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等。

八、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电话：0771-2519801

联系邮箱：bbwg@bbwport.com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债券赎回结果报表。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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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港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赎回日：2026年2月13日

2．摘牌日：2026年3月3日

3．摘牌原因：存续期内“北港转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全部赎回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85号）文核

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公开发行了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

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713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债券代码“127039” 。

（三）“北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7月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1月5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2027年6月28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北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8.35元/股。

1．2022年5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

上所持股份后的总股本1,772,393,0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4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35元/股调整为8.1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2023年5月17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3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

由8.1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

关公告。

3．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90号）核准，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5,617,977股，发行价格7.12元/股，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5月13日在深交所上市。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

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00元/股调整为7.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

年5月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4．2024年6月6日， 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55,7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95277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80元/股调整为7.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6月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

公告。

5．自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因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累计回购注销9,515,074股股份。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

港转债”转股价格由7.60元/股调整为7.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6．2024年11月22日， 公司实施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49,94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51000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59元/股调整为7.4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1月2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相关公告。

7．2025年5月28日， 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137,86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46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44元/股调整为7.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

公告。

8．2025年10月22日， 公司实施了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69,655,79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80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

7.39元/股调整为7.3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10月2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

关公告。

二、赎回情况概述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北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1．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

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12月22日至2026年1月22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二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北港转债” 当期转

股价格（即7.31元/股）的130%（含130%），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已触发“北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6年1月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北港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

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北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经理层负责后续“北港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北港转债”赎回价格为101.13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当期应计利

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

个付息日（2025年6月29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6年2月13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80%*229/365≈1.13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

13=101.13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北港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过程

1．“北港转债”于2026年1月22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当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北港转债”的议案》。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披露了《关于提前赎回“北港转债” 的公告》，并于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了提前赎回

“北港转债”的提示性公告，告知“北港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6年2月9日为“北港转债”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26年2月12日为“北港转债”的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6年2月13日起“北港

转债”停止转股。

4．2026年2月13日为“北港转债”的赎回日，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北港转债” 。

5．2026年2月26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账户），2026年3月2日为赎回款到达“北港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

日，“北港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北港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2月12日）收市后，“北港转债” 尚有22,135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

量为22,135张，赎回价格为101.13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8%，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2,238,512.55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五、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北港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北港转债” 因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2026年3月3

日起，公司发行的“北港转债”（债券代码：127039）将在深交所摘牌。

六、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电话：0771-2519801

联系邮箱：bbwg@bbwport.com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26-022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日9:15至15:

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6号院旭阳大厦1号（东）楼8层东侧第二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英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 代表股份71,351,4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8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63,801,2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3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4人，代表股份7,550,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3人， 代表股份13,723,1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215%。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1.00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议案2.00属于特

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议案3.00、

4.00、5.00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具体提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投资建设多孔碳和硅碳负极材料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8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8%；反对5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2%；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6,6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4%； 反对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8%；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额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61,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1%；反对178,9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8%；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33,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73%；反对178,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0%；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6年度接受控股股东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33,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33%；反对160,8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2%；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68%；反对160,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1%；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4.00�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1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74%；反对172,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6%；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35,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8%；反对172,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6%；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5.00�关于多孔碳和硅碳负极材料项目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1,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3%；反对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7%；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7,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4%； 反对5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5%；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娟、张翼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05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6年2月27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召开第四届第十七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蒋亮女士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其董事任职资格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苏监管局核

准后生效，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本行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本行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蒋亮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附件：蒋亮女士简历

蒋亮：女，1981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行总行群团工作部总经理。 历任中国银行悉尼

分行公司部客户经理，交通银行总行公司部产品经理、投资管理部投资并购专员（其间挂职交通银行苏

州分行零贷部副总经理、授信部副总经理、投行部副总经理、托管部总经理、金融同业部总经理），本行公

司银行总部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总部企划综合部副总经理、总行办公室副主任。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蒋亮女士与持有本行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行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行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0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日（星期一）下午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2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3月2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4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70,175,924股，占本

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70,861,472股的40.49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21,955,787股，占本

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44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8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8,220,

137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47%。

本行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选举崔庆军、王强、李伟、赵刚、张统、陈文颖、钱晓红、张伟、毛竹春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二）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选举李志青、陈汉文、夏平、赵欣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新当选董事张伟、毛竹春、夏平、赵欣的董事任职资格需报江苏金融监管局核准，其任期自任职资格

获核准之日起开始计算，其余连任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表决结果

1.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崔庆军 1,657,210,943 93.6184% 通过

1.02 王强 1,658,193,331 93.6739% 通过

1.03 李伟 1,657,617,044 93.6414% 通过

1.04 赵刚 1,655,906,469 93.5447% 通过

1.05 张统 1,649,024,316 93.1560% 通过

1.06 陈文颖 1,657,609,927 93.6410% 通过

1.07 钱晓红 1,648,644,582 93.1345% 通过

1.08 张伟 1,657,607,400 93.6408% 通过

1.09 毛竹春 1,657,607,410 93.6408% 通过

2.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李志青 1,660,887,710 93.8261% 通过

2.02 陈汉文 1,660,499,874 93.8042% 通过

2.03 夏平 1,663,630,006 93.9811% 通过

2.04 赵欣 1,663,319,909 93.9635%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 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以下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投票情况如

下：

议案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表决结果

1.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崔庆军 960,855,150 91.6463% 通过

1.02 王强 961,837,538 91.7400% 通过

1.03 李伟 961,261,251 91.6850% 通过

1.04 赵刚 959,550,676 91.5219% 通过

1.05 张统 952,668,523 90.8655% 通过

1.06 陈文颖 961,254,134 91.6843% 通过

1.07 钱晓红 952,288,789 90.8292% 通过

1.08 张伟 961,251,607 91.6841% 通过

1.09 毛竹春 961,251,617 91.6841% 通过

2.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李志青 964,531,917 91.9970% 通过

2.02 陈汉文 964,144,081 91.9600% 通过

2.03 夏平 967,274,213 92.2585% 通过

2.04 赵欣 966,964,116 92.2290% 通过

注：本行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林晓莉律师、郭家骥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会决议；

（二）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88004

证券简称：博汇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8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铃兰路8号院1号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117,5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117,5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53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537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0,088,000股，其中公司回购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383,700股，

该等回购账户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8,704,3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忠武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贺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候选人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周毅先生 31,032,220 99.7257 是

2.00、《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陈贺先生 31,040,725 99.753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周毅先生 529,436 86.1199

2.01 陈贺先生 537,941 87.50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阳、潘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688498

证券简称：源杰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8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开元路126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7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398,5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398,5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32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3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ZHANG� XINGANG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程硕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光电通讯半导体芯片和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二期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394,495 99.9902 610 0.0015 3,430 0.0083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超募资金及自筹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393,884 99.9888 610 0.0015 4,041 0.0097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392,994 99.9866 1,546 0.0037 3,995 0.009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

投资结构、 使用超募资

金及自筹资金增加募投

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16,840,

575

99.9724 610 0.0036 4,041 0.02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为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松、李思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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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回购， 回购资

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含）， 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 （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50.94元/股

（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5号）。

因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价格由不超过50.94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50.14元/股（含），回购价格上限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2号）。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

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

070,07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921%，最高成交价为38.0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4.90元/股，支付

总金额为149,999,876.87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

50.14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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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6

年

2

月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5日~2026年4月24日

预计回购金额 1.5亿元~3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91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9%

累计已回购金额 150,001,599.26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96元/股~29.6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

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25年4月25日至2026年4月24日，回购股份的价格

为不超过人民币20.0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起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2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19.77元/股。 因公司股票价格上涨造成回购价格上限低

于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9.77元/股调整为不超过30.00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46）、《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2025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6）、《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公司

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6年2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6,91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29%，购买的最高价为29.64元/股、最低价为13.9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50,001,

599.2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